
粤工信创新函〔2023〕13号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组织实施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

（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的函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

为支持各地引进建设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根据《广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支持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若干政策

措施的通知》（粤府〔2021〕19号，简称“19号文”）、《广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先进制造业

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管理实施细则（修订

本）的通知》等，现就组织实施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

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简称“重大投资奖励资金”）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

本通知所称重大投资奖励资金测算奖励额度的项目（简称

“测算项目”）是指符合 19号文相关要求的重大先进制造业项

目，即完成论证评估且已被省政府审定列为省重大先进制造业项

目的项目，用于测算各地重大投资奖励资金额度。测算项目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实际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额须达 100亿元及以上（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须达 5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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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以上）。

本次重大投资奖励资金主要根据各地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期间，测算项目的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情

况，对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予以事后奖励。

二、申请资料

（一）测算项目基本情况表（附件 1）。

（二）测算项目单位营业执照。

（三）测算项目实施地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审批和备案等立

项文件。

（四）测算项目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

间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及有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专项审计报告、固定资产投资清单、发票等）。

（五）测算项目建设现场施工进度、厂房、设备（含铭牌）

等能证明项目投资真实性的图片资料。

（六）测算项目单位近 3年在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是否

发生重大事故、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等有关情况说明材料。

（七）以往获得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奖励、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情况。

（八）各地明确的其他材料。

上述资料、测算项目汇总表（附件 2）、绩效目标（附件 3）

等请于 2023年 6月 23日前反馈我厅对应战略性产业集群责任处

室（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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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持项目入库

2024 年重大投资奖励资金支持项目（简称“支持项目”）

是指围绕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建设、符合 19号文规定的资金支

持方向、经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评审遴选后予以事后奖励的项

目。按照“谁评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各地级以

上市政府对支持项目后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

等负责。

请各地认真研究制定支持项目申报通知，按规定开展支持项

目入库，并对支持项目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是否

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和方向严格审查，对支持项目资料真实

性、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严格审查。支持项目入库过程中，

要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原则，避免“小、散、杂”；要规范资金

项目审核流程，加强资金审核委员会审核，强化集体研究审议。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大先进制造

业项目工作厅内分工的通知》，按照项目所属的战略性产业集群，

我厅战略性产业集群责任处室负责重大先进制造业项目奖励资

金的全流程管理。支持项目汇总表（附件 4）请于 2023 年 6月

23日前反馈我厅对应战略性产业集群责任处室（附件 5）。同时，

请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及时组织将支持项目通过“数字政府”公共

财政综合管理平台和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网址：

http://210.76.80.141/login）进行线上填报。

四、有关要求

组织实施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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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造业当家决策部署，持续巩固提升制造业在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顶梁柱”作用，促进稳增长和投资的重要举措，也是落

实省政府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政策措施的实际工作步

骤。请各地级以上市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筹督

促本市工信、财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协调配合，认真履行职

责，严肃对待测算项目和支持项目评审遴选，加强项目评审监督，

防止资金项目申报骗补，防范化解资金使用风险。

附件：1.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奖励）测算项目基本情况表

2.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奖励）测算项目汇总表

3.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奖励）绩效目标申报表

4.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奖励）支持项目汇总表

5. 联系方式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年 4月 25日



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测算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单位：                                        填报日期： 单位：万元

项目
概况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中央驻粤   
□港澳台资    □外资     □其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统一

代码

已获先进制造业
发展专项资金
（重大先进制造
业投资奖励、普
惠性制造业投资
奖励）

立项时间 计划完成总投资时间

项目属地          市         区/县           （具体地址及落户园区）
战略性产业集群分类（下

拉菜单选择）

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单位名称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件号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日期

项目建设内容 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项目建设目标和主要经济指标等内容

项目投
资建设
情况

项目立项
总投资额

 
项目计划固定
资产总投资额

“十四五”期间
剩余总投资额

“十四五”期间
预计完成的总投

资额

项目立项至2020年
12月31日前已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额

2021年1月1日
至2022年12月
31日期间已完
成固定资产投

资额

申报奖励的固定
资产投资额

申报重大先进制
造业投资奖励额

度

填写说明：申报奖励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高于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内测算项目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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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测算项目汇总表

项目组织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属地

战略
性产
业集
群分
类

（从
下拉
菜单
选

择）

项目
单位

单位
性质

统一
社会
信用
代码

投资
项目
在线
审批
监管
平台
统一
代码

立项
时间

计划
完成
总投
资时
间

项目
主要内容

项目计
划总投
资额

项目立项
至2020年
12月31日
前项目投

资额

“十四
五”期
间预计
完成的
总投资

额

“十四
五”期
间剩余
的总

投资额

项目计划
固定资产
总投资额

项目立项至
2020年12月
31日前完成
固定资产
投资额

2021年1月1
日至2022年
12月31日期
间实际完成
固定资产投

资额

申报投资奖励的
固定资产投资额

申报重大先
进制造业投
资奖励额度

地市 县区

填写说明：
1.“所属集群”包括：1.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绿色石化产业集群、3.智能家电产业集群、4.汽车产业集群、5.先进材料产业集群、6.现代轻工纺织产业集群、7.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8.超高清视频显示产业集群、9.生物医药
与健康产业集群、10.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11.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集群、12.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13.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14.区块链与量子信息产业集群、15.前沿新材料产业集群、16.新能源产业集群、17.激光与增材制造
产业集群、18.数字创意产业集群、19.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集群、20.精密仪器设备产业集群。
2.单位性质包括：国有、民营、中央驻粤、港澳台资、外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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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

资金类型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市级主管部门

实施周期 2024年

资金需求（万元）

政策依据

项目概述

总体绩效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当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地市个性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可持续影响

服务对象满意度

地市个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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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先进制造业投资奖励）支持项目汇总表

  项目组织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名称

资金使用
范围

项目属地

项目单位
单位
性质

项目起
止年月

项目计划总
投资

项目主要内容 支持标准 支持金额

地市 县区

1

2

3

……

填写说明：
1.资金使用范围包括：降低用地或生产运营成本、科研投入、产业园发展、配套建设、公共服务平台、设备奖励、贷款贴息、人才奖励、用工
或职业技能培训。
2.单位性质包括：国有、民营、中央驻粤、港澳台资、外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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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联系方式

项目支持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超高清视

频显示产业集群、半导体及集成电路

产业集群

陈先倡，83134730

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先进材料产业集

群、前沿新材料产业集群
李华超，83133416

智能家电产业集群、现代轻工纺织产

业集群、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

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集群

吴东雄，83135899

汽车产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激光与增

材制造产业集群、新能源产业集群

莫玉婷，83135943

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集群、区块链与

量子信息产业集群

曾强、刘磊，

83133402、83134288

数字创意产业集群 程靖，83133408

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集群 欧阳忠巍，83135860

精密仪器设备产业集群 曲超，83134277



公开方式：不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不含深圳）。


